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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二、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在原法律意见书“八、信息披露”所述利德曼就本次重组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利德曼就本次重组事宜进一步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2014年11月6日，利德曼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该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2、经本所律师查验，利德曼聘请的德勤、中联评估已分别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利德曼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已就本次重组事宜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所已为本次重组事宜出具原法律意见书，该等证券朊务机构出具的文件已依据有关规定由利德曼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3、2014年11月24日，利德曼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所述有关本次重组的各项议案。利德曼拟依据有关规定将该次会议决议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结论意见



